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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

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

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

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承接企业为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92 人，营业收入为

35892.913037 万元，资产总额为 19607.642242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

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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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2026-2027 年度宜

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承接企业为（江苏成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1675.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95.6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江苏成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附件 1：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

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

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承接企业为（江苏春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133人，营业收入为 10210.08 万元，资产总额为 2768.68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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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1﹞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

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

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承接企业为江苏恒鸿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4 人，营业收入为 4953.74 万元，资

产总额为 4486.83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江苏恒鸿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

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

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承接企业为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3

人，营业收入为 4748.81 万元，资产总额为 7307.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江苏宏翔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附件 1：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

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

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

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承接企业为江苏宏翔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686.49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2503.494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江苏宏翔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9.中小企业声明：按第二章供应商须知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 2026-

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

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标的名称），属于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鸿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80 人，营业收入为 12494.87 万 元 ， 资 产 总 额 为

7499.48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江苏鸿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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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宜兴市财政局（单位名

称）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标的名称），

属于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 江苏建圆

建方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68 人，营业收入为 239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23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江苏建圆建方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中小企业声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1﹞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宜兴市财政局 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

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属于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承接企业为承接企业为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83 人，营业收

入为 1498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562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

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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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

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宜兴市财政局 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

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  ，属于 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 承接企业为 江苏苏亚金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65 人，营

业收入为 12901.76 万元，资产总额为 27906.35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

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江苏苏亚金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附件 1：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1﹞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宜兴市财政局 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

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JSZC-320282-WXJR-K2025-0017）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 度 宜 兴 市 市 级 投 资 项 目 审 核 咨 询 服 务 框 架 协 议

（JSZC-320282-WXJR-K2025-0017），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 江苏

希地丰华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88 人，营业收入为 10103.8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6404.99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江苏希地丰华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9.中小企业声明：按第二章供应商须知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1﹞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

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4 年政府建设项目工程审计协审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承接企业

为江苏翔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2 人，营业收入为 3907 万元，资产总额

为 512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附件 1：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1﹞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

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承接企业为江苏智汇锡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6 人，营业收入为 345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340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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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小企业声明：按第二章供应商须知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2026-2027 年度宜兴

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

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承接企业为（江阴方正建设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4 人，营业

收入为 1676.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07.6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3）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成交供应商《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

函》，采购人将随中标公告一并公示。



附件 1：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属于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承接企业为南京建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80 人，营业

收入为 6029.1344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88.50076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普信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8

9.中小企业声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1﹞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宜兴市财政局 的（项目名称）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

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1.（标的名称）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属于（采

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普信国际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50 人，营业收入为 9263.0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569.98 万元，属

于 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普信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53

9.中小企业声明：按第二章供应商须知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1﹞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

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承接企业为苏州信衡造价咨询房产评估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1 人，营业收入为 4640.0376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68.24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苏州信衡造价咨询房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

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

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承接企业为亚太勤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6 人，营业收入为 8856.48 万元，

资产总额为 5010.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1

9.中小企业声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宜兴市财政局 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

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

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从业人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

1.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属于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承接企业为 永道工程咨询(江苏)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8 人，营业收入为

338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14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

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永道工程咨询(江苏)有限公司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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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1﹞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宜兴市财政局的 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宜兴市市级投资项目审核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属于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承接企业为正中国际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6 人，

营业收入为 32214.2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734.41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入围，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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